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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優待者外，一律全價收費。依法律規定予以優待者，其差額所造成之短收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之。因其涉及政府預算補貼，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第 6

條規定，本條例第 9 條所稱法律另有規定予以優待，指依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

法規定予以半價優待；其金額依主管機關核定全票費率計算全價之二分之一計算。 

二、半票票價定為全票核定票價的一半，合乎法令規定；但因市場競爭或業者行銷策略之故，目前

各大眾運輸業者或有全票實際售價低於核定運價之情形，從而產生半票非全票售價 5 折及部

分促銷時段的全票促銷價低於半票票價等現象，對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本部已請業者（

包括客運、航空、高鐵）應主動提醒消費者優待票與促銷票訊息，供消費者選擇購買，並強

化資訊的揭露，避免消費者誤解。 

（三十六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我國職業性癌症發現率偏低，建議政

府建立職業性癌症追蹤資料庫，鼓勵醫師通報並研擬給予補貼

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75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9-278） 

羅委員就我國職業性癌症發現率偏低，建議政府建立職業性癌症追蹤資料庫，鼓勵醫師通報

並研擬給予補貼一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職掌範疇，含職業病調查與鑑定、職業傷病防治，及職業災害

勞工通報與重建之個案管理等；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 條職業災害定義：指因勞動場所之

建築物、機械、設備、原料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

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，爰職業性癌症為職業性傷病之一，因此有關職

業性癌症鑑定、防治、通報與追蹤管理等事項，係屬勞動部職掌。 

二、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維護職災勞工權益，目前已針對職業病的認定發展職業病認定參考

指引，並辦理相關專業人力之培訓及職業病診斷工具開發，此外，該部並已建置全國職業傷

病通報資訊系統及職業傷病診治服務網絡，提供勞工職業傷病工作因果關係診斷與通報。基

於防治目的，該部網站公告，會就職業癌症、職業性肺病、過勞死等重點疾病進行專案通報

、追蹤或篩檢。 

（三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臺中市特定路口於清晨時間，汽機車

違規闖越紅燈情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749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9-272） 

楊委員就臺中市特定路口於清晨時間，汽機車違規闖越紅燈情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與朝富路口（原指朝馬路口，應係朝富路口）為 T 字型交叉路口


